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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褚一帆

“如果在审核人命大事上，不深思考虑，不

调查研究，不慎重经过合法手续，而把它简单

化了或认为是形式主义，那就不免从表面上了

解问题，而粗枝大叶的解决问题，这对于革命

的司法工作是有害的……”虽然年代久远，但

纸页上整齐排列的蝇头小楷却清晰易辨。

这份《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指令（法检

字第一二三号）》，由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院

长兼检察长浦化人于1944年8月20日签发。

正文1800余字，主要内容是对第二专署呈报

的二、三、四月份核准各县死刑案准予备案并

提出检查意见。

纸页轻薄，却承载着攸关生死、关乎公正

的司法问题——为何判决死刑？如何进行死

刑复核？

展开历史长卷，时间回溯至炮火纷飞的

1941年。这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

第一次会议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召开，选举

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年9月，晋冀鲁

豫边区高等法院正式成立，浦化人担任院长。

边区高等法院十分重视死刑案件，先后发

布了一系列命令、决定，严格规范死刑案件的

审理、复核、备案程序，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维

护司法公正。

1943年1月20日，为适应简政原则，加强

专署核案责任，提高干部能力，边区高等法院发

布《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关于执行核案新决

定的命令》。其中明确规定“二审机关（专署）对

于一审机关送核或备案之特种刑事案件处死刑

者（如汉奸、特务、盗匪、烟毒等案）”，如认为事

实无误，同时有相关法令法规足以援用科刑，可

自行决定，无须再经边区高等法院核查。但二

审机关“须于每月月终，将全月审核死刑，逐案

详为填具死刑审核登记表，连同各该案判决正

本”，一并呈报边区高等法院备案。

第二年，边区高等法院收到第二专署呈报

的二、三、四月份各县死刑案审核表时，发现其

均未填注审核意见，因而提出了检查意见。

虽然边区高等法院对第二专署所呈报的9

件核准死刑案均准予备案，但也开门见山地问

道：“你署为什么不填注审核意见呢？”随后从第

二专署认为填表是形式主义、简单化思想、缺乏

责任意识、工作忙顾不到四个方面分析原因，并

以整风的精神加以批评。检查意见指出，在思

想意识上，第二专署“组织观念薄弱，群众观念

也不够”，对革命不够负责；在思想方法上，“审

核人命大事”要做到深思熟虑、调查研究、慎重

经过合法手续，应“从手续俱备思虑周密的处理

问题上努力”。

不仅如此，检查意见还从掌握政策、认识问

题、拟判等角度，具体分析了第二专署呈报的死

刑判决。检查意见虽然认可平西县政府对汉奸

陈㐽玉的死刑判决，但认为判决中存在事实叙

述问题，会影响政府威信。对于寿阳县政府对

敌探汉奸张玉恒一案的判决，则指出案文中的

“特务”与主文中的“充敌特务”用词不一致，而

这一定性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影响，认为其考

虑问题尚欠周密，在思想方法上粗枝大叶，认

识上也忽略了相关政策。对于辽西县政府对

汉奸霍玉牛一案的拟判文字不够清晰的问题，

边区高等法院“特就原判决的内容，另写出一

个判决”，以供其参考。

战争年代，人与物皆在炮火中沉浮，无数

档案资料或沉寂、或损毁、或灭失。

2022年，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现在地下室中留存有2000余份珍贵的红色司

法档案，载明检查意见的《晋冀鲁豫边区高等

法院指令（法检字第一二三号）》便是其中之

一。

晋中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原占斌认为，检

查意见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内容

详细具有针对性，生动展现了这一时期司法工

作在程序上的严谨规范和对法治精神的贯彻，

体现了通过司法为抗战争取力量、以司法服务

抗战大局的特点。

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史永丽是较早对

这批司法档案进行研究的学者。她认为，检查

意见重点分析涉及汉奸的死刑判决，注重紧密

结合抗战形势。同时，着眼于革命事业的长远

发展，指导第二专署进一步提升复核死刑案件

的思想认识和业务方法。这为相关司法工作者

判决和复核死刑案件提供了指引。

这份检查意见言辞恳切、考虑周全、指引明

确，其中蕴含的公正司法精神，穿越纷飞炮火，

迸发出绵延不绝的力量。

深扎于山西这片红色热土的晋中法院，一

以贯之地践行公正司法，积极开展“红色司法档

案展﹢跟班先进”模式教育，从红色司法中汲取

养分，不断夯实队伍建设基础，提升公正司法能

力，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对公正司法的追求

永不停歇。

抗战烽火中的抗战烽火中的““检查意见检查意见””

《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指令（法检字第一二三号）》

（部分）

新华社 袁月明

在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所在地河南

洛阳，一场正在举行的论坛吸引了来自美

国、英国、柬埔寨、新加坡、日本等10余个

国家、国际组织及中国国内的石窟寺保护

专家学者，他们就石窟寺保护、传承与价值

传播展开交流研讨，共同探索石窟寺保护

科学理念和方法路径。

“石窟寺承载着悠久的历史、精湛的工

艺以及人与环境的深刻联系，是人类共同

故事的一部分。”在2025石窟寺保护国际

论坛的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

地区办事处文化处处长杨碧幸说。

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之一，石窟

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见证着不同文

明的交流互鉴。中国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

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共

有石窟寺及摩崖造像5986处。甘肃敦煌

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

石窟等多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充分吸收国际文

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的基础上，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开展了大量理论和实践创新。“融

‘价值阐释-监测预警-环境控制-灾害治

理-保护修复’为一体的中国石窟寺综合

保护理念成为共识，中国石窟寺系统性、整

体性保护体系初步建立。”中国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解冰说。

“近年来，龙门石窟组织实施了奉先寺

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潜溪寺渗漏水

治理等一系列保护工程，实现从抢救性保

护向预防性保护，从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

本体与周边环境、文化生态整体保护的转

变。”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杰说。

在拥有200多座石窟的甘肃，敦煌莫

高窟、瓜州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6处

重要石窟由敦煌研究院统一管理，形成“一

院六地”的运行格局。敦煌研究院院长苏

伯民在论坛发言时说：“我们建成的甘肃省

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可以实时看到院属

6处石窟的各种指标变化，为全面、及时掌

握石窟动态、预警潜在风险等，提供重要数

据参考。”

苏伯民表示，中国在石窟寺遗产保护

方面已形成一套涵盖理念、技术、应用的完

整的“中国方案”，并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

高度评价。

“如何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并让

其在增强文化认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

发挥作用，中国已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

们参考和借鉴。”柬埔寨吴哥世界文化遗产

管理局副局长隆科萨尔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建工作队修复

柬埔寨吴哥窟周萨神庙、茶胶寺等遗址，敦

煌研究院与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

文博机构签署备忘录，大足石刻研究院将

建立“中国-意大利石质文物保护修复联

合实验室”……中国石窟寺保护研究阐释

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多学科协同、数字化赋能，是中国石窟

寺研究保护的一大亮点。

走进刚刚启用的龙

门石窟文物科技保护中

心，力学实验室、生物学

实验室、材料实验室等功

能模块映入眼帘，电阻应

变仪、岩石渗透分析仪、

拉曼光谱仪、X射线探伤

系统、3D打印机等设备

一应俱全。

论坛期间，中国工程

院院士、重庆大学学术委

员会主任刘汉龙分享的

石质文物微生物矿化修

复与加固技术、可移动文

物微生物矿化粘接技术

等突破性成果，让不少外国专家直呼“印象

深刻”。

“中国石窟寺遗产的保护技术、研究设

备都非常先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巴基

斯坦斯瓦特博物馆馆长那瓦兹·乌迪·斯迪

奇言语间难掩激动，“期待能在文物保护、

遗址联合开发等众多方面，与中方专家开

展交流合作。”

依托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手段，中国不

少石窟瑰宝已在数字空间实现“芳华永

驻”，相关研究及展示利用亦不断走向深

入。

“今年5月，‘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平台

正式发布，目前已录入敦煌经卷9900多

卷、图像6万多幅、经卷内容840多万字。”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俞天秀说，该平台不仅

整合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目录、珍贵图像，

还纳入海量国内外敦煌学研究成果，同时

具备图像拼接、图像缀合、知识图谱构建、

全文检索等多项功能。

龙门石窟持续将三维数字技术运用于

流散文物的原位寻探、确认、复位研究及展

示的全过程，让流散海外的龙门文物得以

“数字化回归”，与石窟残存造像“身首合

一”。

“希望汇聚多方力量，通过广泛交流、

深度合作，加大科技保护技术的攻关力度，

丰富石窟寺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传播内容，

共同守护好石窟寺这一全人类的文明结

晶。”解冰说。

“五一”假期，游客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景区内游览

新华社 李卫超 摄

共同守护“壁上瑰宝”

“中国方案”助力全球石窟寺保护研究


